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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授課課程獎勵與補助要點 

114年10月22日 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第120次委員會通過 

 

一、本要點旨在鼓勵本校教師提供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

程)學生多元及跨領域之課程，以豐富其學習機會並增進本學程課程品質。 

二、本要點之獎勵及補助經費，經費來源由教育部相關補助經費、學務處助學金

及本學程相關經費支應。 

三、學生修習課程之授課教師補助費： 
(一) 補助資格： 

1. 授課教師須為國立政治大學專任教師。 
2. 補助課程以非本學程主開為原則，且不適用於亞太研究英語博士

學位學程與應用經濟與社會發展國際碩士學位學程開設之課程。 
(二) 補助金額： 

1. 依本學程學生修課人數，每名學生補助授課教師新臺幣 1,500
元，每學期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15,000 元。 

2. 前述修課人數，應於人工加退選作業結束後予以確認。 
3. 補助金額得視當年度經費額度進行核定與調整。 

四、課程助理補助：  
(一) 申請資格及方式：本校教師於本校開授課程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依本學程公告申請時程，由教師填寫申請表提出申請，申請案經國

際學程主管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核給。 
1. 本學程主開課程，其本學程修課學生總人數達十五人以上

（含），授課教師得申請聘用課程助理一名。 
2. 未符合領取本學程「學生修習課程之授課教師補助費」的授課老

師，其教授本學程學生人數達十人以上（含）者，得申請聘用課

程助理一名。 
3. 前述修課人數，應於人工加退選作業結束後予以確認。 

(二) 核定及補助原則： 
1. 課程助理及補助金額之核定，依當年度經費額度、修課人數及

實際工作內容辦理。 
2. 課程助理須為本學程在學學生，且身份為「研究獎助生」，由

授課教師自行尋覓。 
3. 獲聘之研究獎助生每月津貼以新臺幣三千元為原則、六千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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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 
4. 聘期以每學期四個月為原則；助理於聘期內不得自行離職、提

前離校或辦理休學；違反者，本學程得隨時終止補助，且追回

已核發之津貼。 
5. 所有助理之工作內容應與該課程相關，如經查證與課程無關，

本學程得終止補助，且追回已核發之津貼。 

五、 課堂演講費補助 
(一)申請資格及方式： 

1. 於本學程主開課之教師，得視課程必要性辦理公開性演講。 
2. 授課教師應於活動一個月前填寫申請表並附講者簡介，向學程

提出申請。 
(二) 核定原則與補助金額： 

1. 每學期每門課得申請一次演講費補助。 
2. 演講活動應以公開為原則，補助金額最高以新臺幣 4,500 元為

限。   

六、 本要點經本學程委員會議通過後，於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施行；修正時亦

同。 


